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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预救济与再救济》

前言

　　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备受社会关注。究其根源，无非是法治理想与实践的落差之故。就法治理想而
言，“良法之治”必须依赖高效、公正、权威的司法为其后盾。但就现状而论，中国司法实践还存在
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被侵害人无法顺利启动司法救济程序、司法救济效率不能满足当事人的
迫切需求、司法判决“执行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司法救济体制的效能以及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
实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诸多学者在研究司法体制改革时，往往就司法谈司法，就改革谈改革。
虽然其中不乏许多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新成果，但掩卷而思，却总觉得不甚解渴，很难激起继续研究的
兴趣和深入探究的欲望。然而孝实同志的《司法预救济与再救济》一书却使我油然产生了一种久违的
欣喜。　　欣喜之一在于见证了法学研究的新成果。我从事法律教学和法学研究已经几十年，但接触
司法预救济和司法再救济的概念还是第一次。司法预救济与再救济既是新概念，更是一个新的命题。
孝实同志用一个“预”和一个“再”字把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直观简洁地表述出来，提法新、概念新。
也许相关内容我们并不陌生，但从现象、内容升华为一种理论进而形成一种可行的体系确属难能可贵
。在我看来，司法预救济和司法再救济的提出，是孝实同志的一大创造，也是对而今中国司法理论的
一大贡献。司法的本质在于人本精神的张扬。司法预救济和司法再救济制度的建立，能够体现司法人
本精神的真谛和本色，同时也为中国法制改革的设计者、决策者、操作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与对策
。这些新概念的提出和新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人本法理学”的旨趣贯彻，也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
实践急需的理论资源。　　欣喜之二在于对法学研究有了一种新启示。角度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
。用新角度和新思路来进行理论与学术的研究才可能有新的成果。法学研究也是如此。如果司法改革
纠缠于政体层面的独立性之争，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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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预救济与再救济》的读者对象为法律专业人士，亦可供社会一般读者阅读参考。公正作为一种
理念和价值，一直被人类不懈追求。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
和实体公正。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础，更是维护社会稳
定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现行司法救济体制的程序性、后发性、被动性、合法性以及
成本性这几个特征，带来了被侵害人无法顺利启动司法救济程序，司法救济效率不能满足当事人的迫
切需求，刑事被害人游离于司法救济的程序之外以及“执行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司法救济体制的
效能以及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实现。作者从司法的性质、目的、价值、理念阐述了司法预救济制度
得以构建的理论根基以及建立司法预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在现有司法救济制度
的基础上，补充建立司法预救济制度和司法再救济制度，以此来弥补现有司法救济体制的某些不足，
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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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预先应急垫付这一司法预救济措施从时间阶段上来看，适用于整个司法预救济制度可能介入的阶
段。从内容空间上看，既适用于民事司法程序，也适用于行政司法程序和刑事司法程序。　　在民事
案件中，侵权人拒不履行垫付义务和先予执行的决定完全有可能会造成被侵权人生活上的极度困苦，
以至于缺乏生活所需的必要经济条件。如追索赡养费、抚养费的案件，以及拖欠农民工薪水的案件。
被侵权人本身的生活条件就比较贫困或者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需要依靠侵权人的经济给付维持生活，
此时侵权人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就必然会使被侵权人的境遇“雪上加霜”。被侵权人此时根本无法承
受漫长的司法救济程序结束，等待司法裁判生效后侵权人履行给付义务。　　在行政案件中，侵权一
方是具有强势地位的国家机关，被侵权一方是行政相对人。二者本身在地位上就不具有平等性，侵权
的国家机关通过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严重侵害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情形并不少见
。例如，不合法的行政征收、不合法的行政处罚。这两种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违法作出，都容易极度严
重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被侵权的行政相对人此时就需要通过申请获得司法预救济中的预先应急
垫付给予的救济，及时弥补自身受到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权利。　　在刑事案件中更为明显，
在涉及暴力犯罪的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害人往往因犯罪行为而致使自身的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遭到严
重破坏，以致失去了最基本的行为能力和生活能力。更有甚者，刑事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而丧失了生
命权，无法再履行生前承担的抚养、赡养义务，致使其整个家庭丧失了基本的维持生活能力。此种情
形下，通过司法预救济制度由法定机关预先代侵权人垫付一定数额的赔偿款，可以及时保护刑事被害
人或者他的家庭的基本生活，这也保证了刑事被害人或者他的家庭受到的侵害不会在司法救济程序中
恶化和加剧。　　所以，无论是在民事案件、行政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中，预先应急垫付这种司法预救
济的措施都有其“生存”的可能和必要。只要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条件，司法预救济的具体实施机关就
应该预先代替侵权方垫付给申请人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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